
供 2 0 1 0 年 2 月 2 日  

會 議 討 論  

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e - 道 服 務 的 檢 討  

 

引 言  

 

 本 文 件 簡 介 旅 客 自 助 出 入 境 檢 查 系 統 ( 下 稱 “ e -

道 ” 服 務 ) 及 其 發 展 情 況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e - 道 是 一 個 利 用 智 能 身 份 證 和 指 紋 識 別 技 術 ， 讓

市 民 以 自 助 形 式 在 管 制 站 辦 理 出 入 境 檢 查 手 續 的 服

務 。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二 月 ， 入 境 事 務 處 ( 下 稱 “ 入 境 處 ” )

委 聘 顧 問 ， 研 究 e - 道 服 務 的 可 行 性 。 顧 問 確 認 在 香 港

推 行 e - 道 ， 可 大 幅 提 高 出 入 境 管 制 站 的 旅 客 處 理 能

力 。 二 零 零 三 年 一 月 ，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入 境 處

推 行 e - 道 服 務 的 開 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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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選 用 e - 道 的 市 民 把 智 能 身 份 證 插 入 e - 道 閘 前 的

智 能 卡 閱 讀 器 ， 系 統 便 可 確 認 身 份 證 的 密 匙 及 開 啟 閘

門 。 市 民 進 入 e - 道 及 把 拇 指 放 在 指 紋 掃 描 器 上 ， e - 道

會 把 從 指 紋 掃 描 器 上 擷 取 的 指 紋 影 像 轉 化 為 模 板 ， 然

後 與 儲 存 在 智 能 身 份 證 上 的 模 板 進 行 核 對 。 使 用 e - 道

辦 理 出 入 境 手 續 ， 平 均 需 時 約 1 2 秒 。  

 

4 .  入 境 處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在 多 個 管 制 站 推 出

e - 道 服 務 。 合 資 格 使 用 者 包 括 年 滿 1 1 歲 的 永 久 性 居

民 、 持 有 簽 證 身 份 書 的 居 民 、 擁 有 香 港 入 境 權 人 士 及

在 香 港 不 受 任 何 逗 留 條 件 限 制 人 士 。 目 前 ， 入 境 處 在

1 1 個 管 制 站 共 裝 設 了 3 7 1 條 e - 道 ， 詳 情 見 附 件 一 。  

 

服 務 發 展  

 

跨 境 學 童  

 

5 .  由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起，羅 湖 管 制 站 的 e - 道 服 務

擴 展 至 1 1 歲 以 下 身 高 不 少 於 1 . 1 米 的 跨 境 學 童 。 學 童

e - 道 閘 門 較 普 通 e  - 道 的 為 低 ， 並 設 有 光 學 證 件 閱 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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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 ， 讀 取 學 童 的 旅 行 證 件 資 料 。 學 童 在 其 家 長 或 監 護

人 同 意 及 完 成 登 記 後 ， 便 可 使 用 學 童 e  - 道 。  

 

6 . 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已 有 3  2 0 0 名

學 童 登 記 使 用 這 項 服 務 。  

 

經 常 訪 港 旅 客 e - 道  

 

7 .  由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起，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設 置 經 常 訪

港 旅 客 e - 道 ， 供 已 登 記 的 經 常 訪 港 旅 客 使 用 。 現 時 ，

合 資 格 的 旅 客 為 有 效 的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旅 遊 通 行 證 持

有 人 、 亞 太 經 合 組 織 商 務 旅 遊 證 持 有 人 、 香 港 國 際 機

場 訪 港 常 客 證 持 有 人 及 多 間 航 空 公 司 的 飛 行 常 客 會

員 。  

 

8 .  旅 客 使 用 經 常 訪 港 旅 客 e - 道 時，只 需 將 旅 行 證 件

放 在 e - 道 閘 前 的 光 學 證 件 閱 讀 器 上 。 完 成 閱 讀 後 ， 旅

客 便 可 進 入 e - 道 ， 經 指 模 核 實 後 ， e - 道 會 列 印 旅 客 逗

留 條 件 和 期 限 的 標 籤 ( 利 用 e - 道 出 境 時 則 不 會 列 印 標

籤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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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已 有 3 6  0 0 0

名 旅 客 登 記 使 用 這 項 服 務 ( 見 附 件 二 ) 。  

 

 

快 捷 e - 道 試 驗 計 劃  

 

1 0 .  由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起 ， 羅 湖 管 制 站 推 行 試 驗 計

劃 ， 為 使 用 e - 道 服 務 的 1 8 歲 或 以 上 香 港 居 民 ， 提 供 更

快 捷 的 自 助 過 關 服 務 。  

 

1 1 .  使 用 快 捷 e - 道 的 市 民 須 預 先 登 記 ， 登 記 時 系 統 會

從 身 份 證 晶 片 讀 取 個 人 資 料 及 指 紋 模 板 ， 並 儲 存 於 口

岸 的 數 據 庫 內 。 使 用 快 捷 e - 道 時 ， 只 需 將 身 份 證 放 在

光 學 證 件 閱 讀 器 上 ， 系 統 便 可 讀 取 身 份 證 卡 面 資 料 及

從 口 岸 數 據 庫 提 取 過 關 所 需 資 料 。 由 於 從 口 岸 數 據 庫

讀 取 資 料 的 速 度 較 高 ， 過 關 時 間 可 縮 短 至 八 秒 。  

 

1 2 .  為 保 障 登 記 人 的 個 人 資 料 安 全， 使 用 及 登 記 快 捷

e - 道 的 個 人 資 料 ， 會 經 由 封 閉 及 安 全 的 網 絡 傳 送 至 後

端 伺 服 器 儲 存 。 所 有 後 端 伺 服 器 均 設 於 符 合 保 安 規 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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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專 用 電 腦 室。只 有 獲 授 權 人 員 ( 職 級 在 入 境 事 務 主 任

或 以 上 ) 才 可 經 指 定 終 端 機 進 入 系 統。系 統 會 記 錄 所 有

查 閱 資 料 的 情 況 ， 以 作 保 安 核 查 。 此 外 ， 有 關 電 腦 系

統 設 有 防 止 黑 客 入 侵 的 裝 置 。  

 

1 3 .  登 記 使 用 快 捷 e - 道 屬 自 願 性 質 的 。 登 記 人 只 需 在

可 供 快 捷 e - 道 登 記 的 熒 幕 上 ， 確 認 同 意 入 境 處 於 其 身

份 證 晶 片 內 讀 取 其 個 人 資 料 並 儲 存 在 數 據 庫 內 。 作 出

確 認 後 ， 登 記 人 可 如 常 進 入 e - 道 核 實 指 模 。 羅 湖 管 制

站 亦 設 有 登 記 處 ， 為 未 能 以 自 助 形 式 完 成 登 記 手 續 的

香 港 居 民 提 供 協 助 。  

 

1 4 . 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， 已 有 超 過 9 0 萬

名 香 港 居 民 登 記 使 用 快 捷 e - 道 ( 見 附 件 三 ) 。  

 

港 澳 居 民 旅 客 自 助 過 關 服 務  

 

1 5 .  由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起，已 登 記 的 合 資 格 澳

門 永 久 性 居 民 ， 可 使 用 設 於 上 環 港 澳 客 輪 碼 頭 及 尖 沙

咀 中 國 客 運 碼 頭 的 e - 道 過 關 。 合 資 格 的 香 港 居 民 ， 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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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在 澳 門 口 岸 享 用 自 助 過 關 服 務。年 滿 1 1 歲 的 香 港 永

久 性 居 民 身 份 證 持 有 人 ， 可 在 澳 門 外 港 客 運 碼 頭 或 氹

仔 臨 時 客 運 碼 頭 辦 理 登 記 手 續；在 登 記 後 1 5 分 鐘 內 可

使 用 服 務 。 1 8 歲 或 以 上 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， 亦 可 選 擇

在 上 環 港 澳 客 輪 碼 頭 及 尖 沙 咀 中 國 客 運 碼 頭 辦 理 離 境

手 續 後 ， 利 用 自 助 服 務 機 作 預 先 登 記 ； 成 功 登 記 後 五

個 工 作 天 ， 便 可 使 用 香 港 e - 道 （ 由 二 零 一 零 年 二 月 一

日 起 ， 所 需 時 間 將 會 減 至 三 個 工 作 天 ） 。  

 

1 6 . 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，已 有 近 4 萬 名

澳 門 居 民 登 記 使 用 香 港 e - 道 ， 及 近 6 萬 5 千 名 香 港 居

民 登 記 使 用 澳 門 自 助 過 關 通 道 。  

 

未 來 路 向  

 

1 7 .  自 推 出 以 來 ， e - 道 廣 受 歡 迎 。 現 時 ， 超 過 七 成 的

香 港 居 民 出 入 境 時 使 用 e - 道 ； 在 最 繁 忙 的 羅 湖 管 制 站

時 ， 使 用 率 有 八 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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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入 境 處 有 計 劃 擴 展 現 有 的 e - 道 服 務，包 括 在 羅 湖

管 制 站 裝 設 更 多 快 捷 e - 道 ， 並 會 考 慮 將 快 捷 e - 道 服 務

擴 展 至 其 他 管 制 站 。 入 境 處 亦 會 繼 續 推 廣 訪 港 旅 客 e -

道 服 務 。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 9 .  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內 容 。 

 
 
 

保 安 局  

2 0 1 0 年 1 月  



 

附 件 一   

管 制 站 旅 客 e - 道 數 量  

 

管 制 站  數 量  

港 澳 客 運 碼 頭  

 

4 6  

（ 包 括 4 條 澳 門 居 民 e - 道 ）  

中 國 客 運 碼 頭  

 

2 2  

（ 包 括 4 條 澳 門 居 民 e - 道 ）  

屯 門 客 運 碼 頭  6  

羅 湖  

 

 

1 1 2  

（ 包 括 6 條 跨 境 學 童 e - 道 、  

2 0 條 快 捷 e - 道 及 8 條 登 記 e - 道 ）  

落 馬 洲 支 線  7 0  

深 圳 灣  2 9  

落 馬 洲  2 0  

紅 磡  1 0  

文 錦 渡  9  

沙 頭 角  6  

機 場  

 

4 1  

（ 包 括 1 0 條 旅 客 e - 道 ）  

總 數  3 7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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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二  

經 常 訪 港 旅 客 e - 道 的 登 記 人 數  

 

月 份  登 記 人 數  累 計  

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 7 5 1  7 5 1  
六 月  1  5 5 7  2  3 0 8  
七 月  2  3 7 9  4  6 8 7  
八 月  1  7 4 0  6  4 2 7  
九 月  1  6 3 0  8  0 5 7  
十 月  1  6 6 4  9  7 2 1  

十 一 月  1  1 2 6  1 0  8 4 7  
十 二 月  1  5 6 6  1 2  4 1 3  

二 零 零 九 年 年 一 月  1  5 5 1   1 3  9 6 4   
二 月  1  9 5 0   1 5  9 1 4   
三 月  2  0 2 9   1 7  9 4 3   
四 月  2  2 7 3   2 0  2 1 6   
五 月  2  1 3 8   2 2  3 5 4   
六 月  1  9 7 6   2 4  3 3 0   
七 月  2  0 1 3   2 6  3 4 3   
八 月  2  0 6 8   2 8  4 1 1   
九 月  2  0 3 0   3 0  4 4 1   
十 月  2  1 2 4   3 2  5 6 5   

十 一 月  1  8 0 7   3 4  3 7 2   
十 二 月  1  7 3 9   3 6  1 1 1   

 

 

 

 

 



1 0  

 

 

附 件 三  

快 捷 e - 道 的 登 記 人 數  

 

 

 

 

月 份 ( 二 零 零 九 年 )  登 記 人 數  累 計  

三 月  2 3 8  4 6 4  2 3 8  4 6 4   

四 月  1 2 6  9 9 9   3 6 5  4 6 3   

五 月  8 7  3 4 3   4 5 2  8 0 6   

六 月  7 2  9 4 2   5 2 5  7 4 8   

七 月  9 1  1 7 1   6 1 6  9 1 9   

八 月  8 1  0 5 9   6 9 7  9 7 8   

九 月  5 5  9 5 9   7 5 3  9 3 7   

十 月  5 7  2 4 4   8 1 1  1 8 1   

十 一 月  4 5  1 3 1   8 5 6  3 1 2   

十 二 月  5 0  1 3 9  9 0 6  4 5 1   


